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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 

适当延期的核查意见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浙江

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尔斯”或“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等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对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

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适当延期的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并发表

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785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同意，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2 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300,000,000.00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 5 年。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总额为 300,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90,273,584.90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19〕286 号《验资报告》。公司依据《浙江哈尔

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

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杭州哈

尔斯实业有限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

议。 

根据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0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18 年 9

月 6 日召开的 2018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 2019 年 9 月 27 日召开的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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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有关议案，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以募集资

投资金额 
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建成时间 

1 

年产 800 万只

SIGG 高端杯生

产线建设项目 

56,604.73 26,100.00 
杭州哈尔斯实

业有限公司 

杭州市临安青

山湖科技园横

畈产业区块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 偿还银行贷款 3,000.00 2,927.36 

浙江哈尔斯真

空器皿股份有

限公司 

- - 

合计 59,604.73 29,027.36 - - - 

二、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投入 

募集资金 

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总额 

募集资金 

使用进度 

1 
年产800万只SIGG高端

杯生产线建设项目 
26,100.00 2,732.58 10.47% 

2 偿还银行贷款 2,927.36 2,927.36 100.00% 

合计 30,000.00 5,659.94 19.50% 

三、本次募投项目有关调整事项的具体情况 

本次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延期的募投项目是“年产 800 万只 SIGG 高

端杯生产线建设项目”，调整前后的情况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本次调整的 

募投项目名称 

调整前后 

对比 
投资额 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完成时间 

年产 800 万只 

SIGG 高端杯 

生产线建设 

项目 

调整前 26,100.00 
杭州哈尔斯实业 

有限公司 

杭州市临安青山湖科

技园横畈产业区块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调整后 26,100.00 

杭州哈尔斯实业

有限公司、浙江

哈尔斯真空器皿

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市临安青山湖科

技园横畈产业区块、

永康市经济开发区哈

尔斯路 1 号、哈尔斯

东路 2 号 6 号、金都

路 968 号 

2021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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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 

根据《募集说明书》要求，募投项目“年产 800 万只 SIGG 高端杯生产线建

设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杭州哈尔斯”，实施地点为杭州市临安青山湖科技园横

畈产业区块。 

为充分利用公司所在地浙江省永康市（它有“中国口杯之都”、“中国五金之

都”之称）的产业集群优势、产业链配套优势，更好地整合公司和产业资源，加

快推进募投项目建设，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为“年产 800 万只 SIGG

高端杯生产线建设项目”的共同实施主体，增加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哈尔斯

路 1 号、哈尔斯东路 2 号 6 号、金都路 968 号为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 

通过募投项目的实施，建立一流的自动化高端杯生产线，对生产设备和生产

工艺进行升级，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的自动化水平和自主产能，使公司产品更功

能化、品质化、个性化及时尚化，从而提升公司在高端杯领域的核心竞争力，符

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 

同时，为加强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和管理，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开设新

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与保荐机构和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该募

投项目的资金进行专户存储和管理。 

（二）适当延长募投项目建设完成期 

基于“年产 800 万只 SIGG 高端杯生产线建设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和实施地

点，公司需对新增的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进行募投项目的规划与布局，调整募投

项目资金投入计划。为更好地保障募投项目质量，合理推进项目建设进度，实现

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将该募投项目建设完成期由 2020 年 12 月 31 日适当延长至

2021年 12 月 31日。 

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把握好投资节奏，有效合理

推进项目实施，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四、募投项目有关事项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及适当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的

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规模、投资方向、募投项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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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内容，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产生不利影响，

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

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公司将继续加强对募投项目建

设进度的监督和管理，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 

同时，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和制度的等相关规定，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

部与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效。 

五、履行的相关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年 4 月 2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

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适当延期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本次部分

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适当延期的事项。本次募投项目调整，不属

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不涉及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适当延期，是公司根据实际

情况而作出的审慎决定，不涉及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的变更，不属于募

投项目的实质性变更，不存在变相更改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

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不利影响，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

有关规定。同意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适当延期的事项。 

（三）监事会意见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适当延期，是公司根据实际

情况而作出的审慎决定，不涉及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的变更，不属于募

投项目的实质性变更，不存在变相更改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

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不利影响，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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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

有关规定。同意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适当延期的事项。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安信证券保荐代表人查阅了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项

目延期事项的相关文件、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项目的议案文件等。经核查，

保荐人认为： 

1、本次部分募投项目拟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适当延期变更已经公司

董事会审议批准，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2、本次变更是根据公司管理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客观需要做出的，

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情

形。 

    综上，保荐人对哈尔斯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适当延

期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

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适当延期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濮宋涛              刘  溪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2020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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